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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机编发〔2023〕11号

中共青山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青山区镇和街道职责准入制度》的

通 知

区属各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各街道、镇：

为进一步明确镇和街道职责定位，厘清区政府及政府职能部门

与街道和镇的职责关系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

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发〔2021〕16号）和自治区党委

《关于深化苏木乡镇和街道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

实施意见》（内党办发〔2019〕22号）精神，结合青山区实际，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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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《青山区镇和街道职责准入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

真贯彻执行。

中共青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

2023年 4月 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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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山区镇和街道职责准入制度

为加快镇和街道职能转变，进一步厘清职责关系，规范基层

属地管理责任，切实为基层减负增效，根据中共中央《关于加强

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》（中发﹝2021﹞16

号）、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、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

关于深化苏木乡镇和街道改革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

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内党办发〔2019〕22号）精神，按照《中共青山

区委办公室、青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深化街道和镇改革推

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青党办发

〔2019〕50号）、《关于制定苏木乡镇和街道职责事项清单和建立

完善职责准入制度的通知》（包机编办发〔2023〕17号）要求，结

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

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工作重要讲话

重要指示批示精神。以健全完善基层机构职能体系、增强基层社会

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为目标，进一步巩固深化镇和街道改革成果，

提高基层服务管理效能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一是严格程序，依规准入。要维护镇和街道职责事项清单的权

威性和相对稳定性。对确需调整的事项，由机构编制部门牵头，司



- 4 -

法、政务服务等部门配合，分别负责准入事项职责分工、法制审核、

权责清单衔接等相关工作，切实压实责任，严格把关。

二是权责一致，完善保障。区级各职能部门对已准入的职责事

项要按照“权随责走、费随事转”的原则，为镇和街道提供必要的

工作经费、技术条件以及业务培训等相关保障。区级各职能部门应

根据镇和街道工作实际和承接能力，与镇和街道充分协商、协同发

力，确保职责准入事项交接配套、运行顺畅。

三是统筹衔接，落实细化。权责清单是承担自治区赋权事项及

少数法律规定由镇和街道行使的行政权力事项清单；职责事项清单

是对镇和街道“三定”规定的细化和具体化清单；共同承担事项责

任清单是区级职能部门和镇、街道易发生职责交叉的事项清单。对

已列入镇和街道职责事项清单以及权责清单的事项，镇和街道应认

真抓好落实；列入共同承担事项责任清单范围，属于镇和街道依法

承担配合责任的事项，区级各职能部门应当为镇和街道提供技术、

业务培训等保障。三张清单内容不同、定位不同、用途不同，区级

各职能部门、镇和街道要做好三张清单执行落实工作，切实提升基

层治理效能。

三、准入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。区级各职能部门作为申请主体，对确需将职责范

围内行政事项委托或交由镇和街道承担的，应当填报《镇（街道）

职责准入事项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。申请中应明确委托或交由镇和

街道承担行政事项的名称、法定依据、权责内容、职责边界以及委



- 5 -

托或交由镇和街道承担行政事项后的运行机制、制度保障、人员安

排等内容。

（二）征求意见。申请单位持《镇（街道）职责准入事项申请

表》（见附件）依次征求镇、街道、机构编制、财政、司法、政务

服务等部门意见。

（三）审核。在充分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申请单位要将拟委托

或交由镇和街道承担的职责范围内行政事项提请区政府审核。经区

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市委编办研究。市委编办审核同意后提请市政

府批准实施。

（四）批准。经市政府批准实施、明确委托或交由镇和街道承

担的行政事项，镇和街道应当承担相应工作。对未经审批擅自进入

的事项，应立即停止，并限期报批。凡没有经过审批进入的事项，

镇和街道可以拒绝承担相应工作。

（五）调整和退出。对已准入的职责因法律法规调整或其它原

因无法履行的，应当及时调整或退出准入。

五、其它工作要求

区级各职能部门委托或交由镇和街道承担行政事项的，要充分

兼顾镇和街道承接能力，尊重镇和街道意见，不得硬性指派；不得

以签订“责任状”、分解下达指标、考核验收等方式，将工作责任

转嫁镇和街道承担；不得要求镇和街道成立相应机构、设置专门场

所、配备专职人员等；对区级职能部门委托或交由镇和街道承担的

行政事项的考评，按区委、区政府统一规定和部署进行。如有阶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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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、临时性工作任务确需镇和街道承担的，由区委、区政府分口批

准实施，并明确工作目标、内容、权限、分工、期限等具体要求，

落实人员、经费以及业务培训等保障措施。

附件：《镇（街道）职责准入事项申请表》

中共青山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4月 27日印发


